
焦點新聞 23/11/2020 

連續 24 天新冠零新增，維州進入最後衝刺階段 

 

3 個月前維州有 4293 個活躍個案，至昨天只剩 1 個。維州人一路以來的堅

持及努力，距離疫情下新常態(COVID-Normal) 的目標不遠了。 

 

維州州長安德魯斯在昨日公布維州已進入最後一步，按階段相應放寬措施

由昨日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11 時 59 分起生效，主要撮要如

下： 

 

強制性口罩令 

1. 在室外如能和他人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離，便不用強制佩戴合適的貼

臉式口罩。但如不能和他人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離(如公共交通客運站、

室外巿場，行人通道上等)，則仍需佩戴貼臉式口罩。 
2. 室內地方(如超級巿場、乘搭公共交通時)，則維持強制性佩戴貼臉式

口罩。 
3. 出門時也必須隨身帶備足夠的貼臉式口罩備用。 

 

探訪親友 

1. 離家原因及距離沒有限制。 
2. 室外公眾場合聚會人數提升至以 50 人為限。 
3. 家居探訪人數提升至每日總人數以 15 人為限，每日接待訪客的次數則

不限。 
4. 衞生部門有關到醫院或照顧設施探訪限制指引已解除，但實際安排仍

要遵照有關醫院或設施的最終決定。 

 

教育及幼兒照顧 

1. 幼兒照顧服務如常開放。 



2. 所有學校面授課程全面恢復，有關校園必須備有安全應對措施。 
3. 成人教育的夏季課程可恢復到校園面授。 

 

工作及商業 

1. 按公司的規模，員工分階恢復回到工作場所工作，同一時間可有四分

一人數員工在工作場所內。 
2. 在家辦公在僱主能提供的情況下可維持。 

 

購物、個人服務、餐飲服務 

1. 餐館，咖啡館，酒館，酒吧和夜總會可開放室外和室內的餐飲服務。

根據場地的大小，室內最多可容納 150 人的服務，室外最多可容納

300 人（總場所限制為 300 人）。夜總會只開放就座服務。一起用餐

的團體人數不受限制。 
2. 室內面積少於 200 平方米的服務場所，同一時段最多允許 50 位顧

客，及必須維持室內每人兩平方米的場地密度規則。顧客必須使用場

所提供的 QR 碼登記個人資料。對於室內面積為 200 平方米或更大的

場地，必須維持室內每人四平方米的規則，同一時段最多允許共 150
位顧客。 

3. 零售業全部開放。 
4. 美容和個人護理服務 – 在進行面部護理、鬍鬚修剪，紋身和穿孔等服

務期間，顧客可除下口罩。服務也可以上門到戶形式進行。 
5. 房地產 – 公司需備妥 COVIDSafe 計劃。現場視察同一時段開放予最多

20 人(但需按照每人 4 平方米場地密度規則)，拍賣同一時段開放予最

多 50 人。 
6. 成人娛樂場所有限制開放。 

 

儀式及特別場合 

1. 婚禮–最多可容納 150 人，較小的場地將減少人數。如果婚禮在私人

住宅中舉行，則最多可容納 15 位訪客。 



2. 喪禮–最多可容納 150 人，較小的場地將減少人數。如果葬禮在私人

住宅舉行，則最多可容納 15 位訪客。 

3. 宗教–允許 150 個人進入室內進行公共崇拜。最多允許 300 個人在戶

外活動。宗教儀式可以在室外或室內舉行，但不能同時舉行。較小的

場所將減少人數。 

娛樂，休閒和旅行 

1. 充許在維州境內旅行。 
2. 娛樂 – 室內和室外場所開放，並按照每人 4 平方米場地密度規則作人

數上限。娛樂節目分階段恢復。大型活動則作個別處理。 
3. 樂隊和音樂表演視乎表演場地的 COVIDSafe 計劃作安排。 
4. 賭場需設顧客人數上限。電子遊戲場館最多可允許 150 人，每名使用

遊戲機的顧客必須保持 1.5 米社交距離，逗留時間不限。 
5. 卡拉 OK 吧 – 最多開放 150 位顧客，按照每人 4 平方米場地密度規

則，團體人數為 20 
6. 遊樂園 – 開放，按照每人 4 平方米場地密度規則，團體和顧客數量會

有限制。 
7. 包括圖書館在內的社區設施，按照每人 4 平方米場地密度規則，可在

室內最多容納 150 人，在戶外最多可容納 300 人。小組僅限於室內 20
人，室外 50 人。 

8. 住宿 – 開放。團體預訂同一家庭最多 15 人的。 
9. 團體旅遊和交通接送 – 室內和密閉交通工具則以 20 人一組為上限，

戶外或乘坐開放式交通工具(如開篷巴士)以 50 人一組為上限。 

＊＊緊記離家外出時必須配戴合適口罩，每次接觸口罩前及後都要用水及

肥皂 或 酒精搓手液徹底清潔雙手!＊＊ 
 

＊＊定期洗手，咳嗽和打噴嚏時用手肘覆蓋，與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

離，並在感到不適時留在家裡，以保持安全。＊＊ 

＊＊如果您有冠狀病毒（COVID-19）症狀，請即進行測試及留家休息＊＊ 

資訊來源： 

https://www.premier.vic.gov.au/statement-premier-81  

https://www.coronavirus.vic.gov.au/last-step-coronavirus-roadmap-reopening  

https://www.dhhs.vic.gov.au/face-masks-vic-covid-19    

https://www.premier.vic.gov.au/statement-premier-81
https://www.coronavirus.vic.gov.au/last-step-coronavirus-roadmap-reopening
https://www.dhhs.vic.gov.au/face-masks-vic-covid-19

